编号                    （档案室编制）

川北医学院档案查阅审批登记表
	查 阅 人
	
	有效证件名称与证件号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校内部门）
	

	查阅
内容
	（请注明查阅档案的内容、时间、文件名、文号等便于查阅的信息。）



	用途
	

	科研项目负责人审批
	（查阅科研项目档案需审批）

科研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归档部门审批
	（科研材料由学校科技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
归档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档案管理部门审批
	（校外人员查档需审批）

档案管理部门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领导审批
	（涉密档案需审批）
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查阅

情况

登记
	（此栏由档案馆经办人员填写）
调档档号：
调档卷数：              复印页数：           

	
	档案查阅经办人：                                    年   月   日


查 档 须 知

一、查阅档案需提交的材料
1.《川北医学院档案查阅审批登记表》（见附件）
2. 证明本人身份的材料（身份证或工作证）
3. 单位介绍信（外单位人员）
二、本院职工查阅档案审批事项
1.本院工作人员查阅本部门档案：部门负责人审批。查阅保密档案须经形成档案的部门负责人和主管校领导审批。
2.本院工作人员查阅院内其他部门的档案：查阅人所在部门负责人和档案形成部门负责人审批。
3.本院工作人员查阅科研课题材料：
（1）本院工作人员查阅科研课题材料需经课题负责人或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
（2）非课题组人员查阅科研项目原始档案资料，必须经课题负责人、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和主管校领导审批。
（3）校内人员或未公开发表的、获得专利权的科研档案，须经形成档案的部门负责人和主管校领导审批。
三、外单位人员查阅档案审批事项
1.档案形成部门负责人、档案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涉密档案还需经分管校领导审批。
2.公安、纪检监察部门执行公务查阅档案，凭介绍信，经档案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意后查询。
四、查阅本人学籍档案材料
个人查阅本人的学籍档案凭身份证直接登记查阅。
委托代查个人学籍档案，凭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查阅。
五、本校档案只供就地查阅，概不外借。
